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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甲骨文“以”的用法，學者時有揭示。 趙誠先生的《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

讀本》一書歸納得比較豐富，基本涵蓋了學界各種不同的意見，可以作爲代表。 趙先

生把“以”的用法分爲五種： （一） 用作語氣詞，相當於“矣”；（二） 用作連詞，有“與”、

“和”、“及”、“同”之義；（三） 用作介詞，“以衆人”即“用衆人”；（四） 用作動詞，有貢納、

進獻之義；（五） 用作動詞，近似於後代的“用”。 〔１〕其中，第（三）和第（五）條所舉書

證相同，但兩種説法並存，似不妥，顯然應該合併。 另外，從趙先生所舉卜辭辭例看，

第（二）條“王令D以子方奠于幷”，“以”的用法跟（三）、（五）相同，顯然可以如有的學

者講的那樣，解釋爲“率領”、“攜帶” 〔２〕比較好。 實際上，甲骨文“以”並不存在語氣詞

的用法， 〔３〕因此，第（一）條也不能成立。 這樣，甲骨文“以”就只有“率領”、“攜帶”、

“致送”等意義了，並没有趙先生所歸納的那樣複雜。 用這樣的含義去講解含有“以”

的甲骨卜辭，可以説絶大部分都順暢無礙。

有的甲骨文字典又抽繹出“以”的其他義項，如“用也”、“及也”、“祭名”等， 〔４〕從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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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甲骨字釋的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１５犅犢犢１４９）的階段性成果。

趙誠： 《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第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５、３２１、３６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

裘錫圭： 《説“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第１７９—１８０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以”具有語氣詞用法，當是郭沫若、于省吾先生提出的，被趙誠先生吸收，其實是靠不住的。 郭、于之説
參于省吾先生文《釋“E”和“亞E”》，《社會科學戰綫》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１０７頁。

徐中舒主編： 《甲骨文字典》第１５９３頁，四川辭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所舉辭例看，都是不能成立的，這裏就不一一辨析了。 陳年福先生專門撰文討論“以”

字，共歸納出六種用法。 〔１〕分析陳先生所舉之卜辭辭例，他歸納的用法多可合併，動

詞用法並没有超出前面所言的“率領”、“攜帶”、“致送”等意義，所言介詞、連詞的用

法，也有商討的餘地。 不少學者認爲，甲骨文中的“以”尚没有虚化出介詞等用法， 〔２〕

遑論連詞等虚詞用法。

翻檢《甲骨文字詁林》，又看到前輩學者提出的一些意見， 〔３〕但也基本不出前面

指出的“率領”、“攜帶”、“致送”等意義範疇。 唯獨屈萬里先生在給《殷虚文字甲編》第

６４４片（《合集》３２６２３）隸寫釋文注釋時發表過下面一段話，很值得注意，現引在下面：

以，猶及也。言此祭不及小乙，其吉否乎？〔４〕

這十五字解釋，是針對《甲編》６４４（《合集》３２６２３）“弜以小乙”一辭而發的。 由於

辭例本身簡短，缺少限制性，因而“弜以小乙”之“以”還有其他理解之可能（完全可能

理解爲“致送”），再加上屈先生言簡意賅，也没有作過多説解，因此“以”的這種用法並

没有得到學界的注意和認可，自在情理之中。 筆者認爲，“弜以小乙”的“以”固然可以

作其他理解，但指出“以”可以訓作“及”則是很有啓發性的意見。 下面就舉出一些甲

骨卜辭的實例，來討論“以”字的一種不被學界關注的用法。

二

下面將要舉出的含有“以”的甲骨卜辭，用“率領”、“攜帶”、“致送”等意義來説解，

並不合適。 請看如下辭例：

（１）［甲子卜］，旅［貞：翌乙］丑其I于祖乙，其以毓祖乙。

合集２２９４０（合集２２９３９同文）［出二］

（２）□□卜，即貞：［翌］乙□……祖乙，其以毓祖乙。

合集４０９５６［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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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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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年福： 《釋“以”———兼説“似”字和甲骨文聲符形化造字》，《古漢語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７３頁。

管燮初： 《殷墟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第４８—４９頁，中國科學院１９５３年；陳夢家： 《殷虚卜辭綜述》第

１２２—１２５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沈培： 《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第１２６—１５９頁，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張玉金： 《甲骨文語法學》第６５頁，學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郭錫良： 《介詞“以”的起源和發展》，《古漢
語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第２頁。

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第４４—６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

屈萬里： 《殷虚文字甲編考釋》第１０２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６１年。



（３）庚子卜，爭貞：其祀于河，以大示，至于多毓。

合集１４８５１（安明９１清晰）［賓三］

（４ａ）丙戌卜：父丁杏（此字非“杏”，爲了排印方便，暫如此隸寫，下

同）牢。

兹用。

（４ｂ）丙戌卜：父丁杏，以小丁。

（４ｃ）弜以小丁。

（４ｄ）丙戌卜：小丁歲一牛。 合集３２６４５［歷無名間］

（５ａ）丙寅卜：其又（侑）歲于父丁，以［小丁］〔１〕。

（５ｂ）［弜］以小丁。 合集３６６８［歷無名間］

（６ａ）丙辰貞：其告高祖，禱，以祖辛。

（６ｂ）弜以。 合集３２３１４［歷二］

（７）弜姸于祖乙，以祖辛、祖甲。 合集３２５７７［歷二］

（８）……卜：王自？……禾于……，以上甲、大乙。

合集３３３４４［師歷間］

先看（４）、（５）二辭。 兩者 “以”皆用於受祭對象“小丁”前，否定形式是 “弜以小

丁”。 （４ａ）辭是占問用牢來對父丁進行“杏”祭是否合適，從後面的“兹用”看，可能被

采用，確定對父丁進行杏祭。 接着（４ｂ）、（４ｃ）辭以一組正反對貞繼續展開卜問，即對

父丁進行杏祭，連帶、延及小丁是否合適，顯然，是否“以小丁”是貞問焦點。 （４ｄ）辭繼

續承前占問，以一牛對小丁進行歲祭是否合適。 （５）辭跟（４ｂ）、（４ｃ）辭形式相同，即占

問對父丁進行侑歲之祭，延及小丁是否合適。 （４）、（５）二辭用在受祭對象“小丁”前的

“以”可能有“延及”、“連帶”一類的意思。

對於（７）辭，方稚松先生有過很好的説解，他認爲這條卜辭“似乎是‘（某種祭祀）

不要只對祖乙，帶上祖辛、祖甲’”。 〔２〕方先生以“帶上”來理解“以”是十分合適的，已

經注意到“以”有“順帶”、“延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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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以”字殘去大半，仍可斷定爲“以”，並且補出“小丁”二字，這是根據本版上部的“弜以小丁”（“弜”字仍
存下部筆畫）擬補的，同時參照《合集》３２６４５版，也可以做出上述擬補。

方稚松： 《談甲骨文中“姸”字的含義》，《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第４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６年。



（６）辭“以”，多認爲是“致送”之意。 如郭錫良先生指出“這種‘以’字帶賓語的結

構，可以用在别的動詞之前，也可以用在别的動詞之後，都還是‘致送’義動詞”。 〔１〕

參照（４）、（５）、（７）諸辭，郭先生的理解是不合實際的。 如果“以”是“致送”的意義，本

辭致送什麽物品？ 另外，“其告高祖禱”跟“以祖辛”連讀，它們在語法上是什麽關係？

我想這些郭先生都是無法回答的。 實際上，（６）辭並非占問是否致送的問題，“以祖

辛”必須要跟前面點斷，自成一小句，只有這樣處理，才能真正明白本辭占問的本來目

的。 從反面“弜以”看，“以祖辛”無疑是占問焦點。 這是占問對“高祖”進行告祭，並進

行禱祭，是否延及“祖辛”。 從這種表述看，“祖辛”是不包含在“高祖”範圍内的。 據裘

錫圭先生研究，卜辭中的“高祖”跟“毓祖”相對，“毓”的範圍“肯定包括時王的祖父以

下的先王，肯定不包括高祖（曾祖之父）以上的先王，至於曾祖是否包括在内還有待研

究”。 從裘先生的其他表述來看，是“傾向於把曾祖包括在‘毓’的範圍裏”。 〔２〕如果

按照學界對歷組二類卜辭的斷代成果，歷組二類卜辭“主要是祖庚時期之物，其上限

應上及武丁晚葉”。 〔３〕如果（６）辭時王是祖庚，則“祖辛”就不能是羌甲之兄祖辛，而

應該是武丁之父“小辛”。 如果時王是武丁，則“祖辛”就是卜辭常見的羌甲之兄祖辛

了，這與裘先生的研究相合，“毓”的範圍確實包括曾祖。 筆者傾向於後者。

（１）、（２）二辭相近，這是占問第二日乙丑對祖乙進行F祭，是否延及毓祖乙。 按

照當前的斷代成果，出組二類卜辭屬於祖甲時期，“毓祖乙”是相對於前面的“祖乙”而

言的，顯然指祖甲的祖父“小乙”。 （３）辭，許進雄先生説“大概是以大宗及所有先祖妣

爲陪以祀黄河之神”。 〔４〕抛開具體文字的釋讀和説解不論，許先生以“陪”訓“以”的

大體思路是對的，也就是我們説的“延及”一類含義。

“以”有“延及”、“連帶”一類意思，跟卜辭中“眔”的用法十分相似，下面略舉幾例，

以供比照：

（９）……貞：祖乙……，其眔祖丁。 合集２７２０５［何二］

（１０）甲申卜，何貞：翌乙酉其登，祖乙饗。

甲申卜，何貞：翌乙酉小乙登，其眔。 合集２７２２１［何一］

（１１）甲申卜，肩貞：其登于祖乙。

·８２·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４〕

郭錫良： 《介詞“以”的起源和發展》，《古漢語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第１頁。

裘錫圭： 《論殷墟卜辭“多毓”之“毓”》，《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第４０４—４１５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黄天樹： 《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版）》第１９５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許進雄： 《明義士收藏甲骨釋文篇》第２９頁，香港中文大學協助編校、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１９７７年
出版。



貞：登，其眔小乙。 合集２２９２８＋英藏１９４５（劉影綴合）［出二］

（１２）甲寅卜：其登鬯于祖乙，小乙眔。

弜眔。 屯南６５７［無名］

（１３）己巳貞：其J祖乙，眔父丁。

弜眔父丁，K。 屯南１１２８［歷二］

對於（１３）辭，陳劍先生指出，“當理解爲將對祖乙舉行G祭，貞卜是否對父丁也一

併舉行，或是不要對父丁舉行G祭，但爲對祖乙的G祭而舉行或進行‘H’”。 〔１〕陳先

生對文意的説解十分精當。 其他諸辭都可以按照這個思路去解釋，不贅。 將本文討

論的“以”跟上引（９）—（１３）諸辭之“眔”比較，可以看出，兩者的用法是非常相似的，這

也是我們主張把這種“以”的用法解釋爲“連帶”、“延及”一類意思的主要根據。 １９３５

年安陽侯家莊西北崗１００３號大墓出土一件石簋，上有刻銘：

辛丑，小臣系入禽宜，在L，以簋。

李學勤先生指出，“禽”即鳥，“宜”可訓作“肴”，“以”意思是“及”、“與”，並解釋刻

銘説“小臣系所入以鳥類之肴爲主，佐以盛有黍稷的簋，故云‘以簋’”。 〔２〕如果李先

生此説可信，這個“以”也是用作“延及”、“連帶”一類的意思。

“以”有“延及”一類意義，在傳世古書中有很好的反映。 王引之《經傳釋詞》一書

選取不少書證，可見一斑。 《經傳釋詞》“以”字條下云：

以，猶“及”也。《易·小畜》九五曰：“富以其鄰。”虞翻注曰：“以，及也。”

（《泰》六四、《謙》六五并曰：“不富以其鄰。”）《泰》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

言及其彙也。（《否》初六同。）《剥》初六曰：“剥牀以足。”六二曰：“剥牀以

辨。”六四曰：“剥牀以膚。”言及足、及辨、及膚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

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言及其國君也。王弼訓“以”爲“用”，云“用之于國，

則反乎君道”，失之。此家大人之説。《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

以萬夫。”言無及萬夫也。〔３〕

“以”的這種用法，古書中還有不少。 可以參看《虚詞詁林（修訂本）》第１６０、１７１

頁 〔４〕和《漢語大字典》第１３７頁。 “延及”、“涉及”一類含義，跟甲骨卜辭“以”的用法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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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 《甲骨金文舊釋“I”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４３頁，復旦大學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李學勤： 《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銘文》，《李學勤文集》第１７３頁，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王引之： 《經傳釋詞》第７—８頁，嶽麓書社１９８４年。

謝紀鋒： 《虚詞詁林（修訂本）》，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５年。



一致。 雖然具體使用的語言環境有一定的區别，但古書“以”的這種用法，顯然可以追

溯到甲骨文時代。 甲骨卜辭中還有一些“以”字的用法不能用常見的“率領”、“致送”

義來理解，倒是跟本文討論的“延及”、“連帶”意義有密切關係，請看：

（１４）乙未卜，貞：M獲N。十二月。允獲十六，以羌六。

合集２５８［師歷間］

（１５）……同母辛歲于O宗，以 。 合集２４９５１［出一］

（１４）辭貞問“J”這個人是否能捕獲“K”這種魚。 黄天樹先生指出“J”這個人經常

爲商王捕魚，有時捕獲魚的數量還很大。 〔１〕黄説可從。 驗辭説“允獲十六，以羌六”，

“允獲十六”顯然是説捕獲K魚十六條。 “以羌六”承前而言，“羌”當也是這次捕獵行動

中的捕獲品，由於羌人的特殊性，他們並非是此次捕獵行動的目的，因此用“以”字引出。

如果不是如此，斷不會使用“以”字，直接説“羌六”即可。 這樣看來，“以”字也有“順帶”、

“連帶”之意，這是記録在捕獵K魚過程中，遇到羌人，順帶捕獲了六人。 （１５）辭大概占

問在“L宗”對某位祖先連同母辛一起舉行歲祭，是否連帶舉行“ ”祭。 本辭“以”字

用法跟（１４）辭相同，都應該跟前引（１）—（８）辭有關，含有“連帶”、“一併”的意思。

綜合上述，甲骨文“以”確實有“延及”、“連帶”、“順帶”一類含義，主要用在受祭對

象前面，表示對此受祭對象舉行的祭祀活動是否參照前面已經確定的對其他受祭對

象的祭祀内容，换句話説，對其他受祭對象已經確定了的祭祀内容（包括祭祀時間、祭

祀名稱和祭祀犧牲等），是否延及這個受祭對象。 在一般情况下，句末“以”引出的受

祭對象通常不如前面出現的受祭對象重要，或者説，“以”引出的受祭對象不在預先擬

定的方案之内。

從“以”前面可以出現副詞“其”的情况來看，“以”仍然用爲動詞。 “以”甲骨文作

“ ”、“ ”之形，一般認爲象手提持、攜帶物品之形，本義就是“提持”、“攜帶”。 從提

持、攜帶者的主體角度講，如果所提持對象爲人時，則“以”有“率領”之意；如果提持對

象爲物品時，則有“攜帶”、“致送”等含義。 “提持”、“攜帶”必然由人及物，因而又引申

出“延及”、“連帶”、“順帶”一類含義。 如果不區别提持、攜帶的主客體，僅從提持、攜

帶的結果看，不管是提持攜帶的主體（人），還是客體，都從一個地點到另外一個地點，

或者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這時就很容易引申出“與”的意思，比如《周易·鼎》初

六“得妾以其子，无咎”，一般訓“以”爲“與”。 又如《左傳·襄公二十年》記載季武子如

宋報向戌之聘，褚師段迎接季武子，並且“賦《常棣》之七章以卒”，“以”，王引之《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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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黄天樹主編： 《甲骨拼合集》第３７３—３７４頁，學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述聞》“以卒”條下説：“以猶與也。 卒，卒章也。 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 卒下無

章字者，蒙上而省。” 〔１〕王説甚確。 可見，提持、攜帶之義又可引申出“與”一類意義。

總之，“以”的含義至少要涉及兩方，其兩方之間有“連接”、“主次”等隱含義素。 《合

集》６０７２正有辭：“……告曰： M方亦圍，以我牛五十。”顯然，這裏的“以”不能講成習

見的“致送”、“帶來”，而是“帶走”、“掠走”之意。 “帶走”是反方向的“帶來”，當是進一

步的引申。

三

前面説甲骨文“以”表示“延及”、“連帶”意義時，跟“眔”的用法十分相似，都可以

用在受祭對象前，構成“以 ／ 眔＋受祭對象”的形式，並且引出（９）—（１３）諸條卜辭與之

比照。 那麽，卜辭“眔”跟“以”在表示“延及”、“連帶”、“連同”一類意義上有没有差别

呢？ 下面就結合卜辭辭例來簡單談談這個問題。

從語法形式上看，“以”出現的位置比較固定，總是用在後一小句的受祭對象之

前，如果提煉出語法格式，則可以示意如下：

甲、 ［其］＋Ｖ／ ＶＢ＋于＋受祭對象１，以＋受祭對象２。

乙、 ［其］＋Ｖ＋受祭對象１，Ｖ，以＋受祭對象２。

丙、 受祭對象＋Ｖ１＋于＋地點，以＋Ｖ２。

表示同樣語義的 “眔”，雖然也有這樣的格式，如前引 （９）、（１１）和 （１３）等，但是

“眔”的使用更爲靈活，如：

（１６）甲寅卜：其登鬯于祖乙，小乙眔。

弜眔。 屯南６５７［無名］

（１７）羌甲眔。

弜眔。 合集２７２６０［無名］

（１８）妣丙弜眔。 合集２７５１０［無名］

“眔”可以用在受祭對象後面，説“某某眔”，而“以”未見有“某某以”的説法，只有

“以某某”的形式。 “眔”和所支配的受祭對象又可以出現在中心動詞前，用作狀

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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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引之： 《經義述聞》第４３６頁，江蘇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１９）甲辰卜：大乙眔上甲酒，王受又＝（有祐）。

弜眔。

先上甲酒。

三報二主眔上甲酒，王受又＝（有祐）。

弜眔。 屯南２２６５［無名］

（２０）庸鼓眔熹鼓尊。

弜尊。 合集３１０１７［無名］

（１９）、（２０）辭，張玉金先生都把“眔”看作介詞，訓作“及”，認爲“眔”跟後面的名詞

賓語一起作狀語， 〔１〕這是很有見地的見解。 （１９）辭“大乙眔上甲酒”意謂大乙跟上甲

一起酒祭，這是祭祀大乙的方式。 “先上甲酒”是説先於上甲進行酒祭，也就是不跟上

甲一同酒祭，因此才有下面“三報二主”跟上甲一同酒祭的占問。 “庸鼓眔熹鼓尊”意

謂庸鼓跟熹鼓是否一起設置。 如此説解才把卜辭真正講清楚了。 沈培先生評介説

“《詞典》注意到有介詞的用法，如……卜辭中的‘大乙眔上甲酒’表面上看起來跟‘遘

眔永獲鹿’、‘豚眔羊皆用’中眔相同，但‘大乙眔上甲酒’的對貞卜辭是‘弜眔’，可證釋

文不是連詞”。 〔２〕 “眔”的這種用法，“以”字也是看不到的。 再看下引之辭：

（２１）己未卜：其又歲于兄己一牛。

己未卜：其又歲眔兄庚牢。

合集２７６１５（北圖１３８１照片清晰）［歷無名間］

張玉金先生説：“此例‘暨’（筆者按： 即“眔”字）字結構前是兩個並列的動詞，其後

是受事賓語。 第一辭貞問： 對兄己以侑和歲的方式使用一頭牛好不好？ 第二辭貞問：

（兄己）跟兄庚一起受侑祭和歲祭、被使用一頭繫養的牛好不好？” 〔３〕張先生對辭意的

把握是對的。 其實把第二辭稍微變换一下句型，文意就十分清楚了：

己未卜：其又歲［于兄己］牢，眔兄庚。

“眔＋受祭對象”整體插入動詞和犧牲之間的用法，“以”字同樣見不到。

此外，甲骨文“眔”還有豐富多彩的連詞用法， 〔４〕“以”也是不具有的。 因此，“以”

當“延及”、“連帶”講的用法只是跟“眔”其中的一個用法相重叠，而且“以”在表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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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金： 《甲骨文虚詞詞典》第１１８—１２０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

沈培： 《讀〈甲骨文虚詞詞典〉》，《書品》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第４４頁。

張玉金： 《甲骨文虚詞詞典》第１２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

張玉金： 《甲骨文虚詞詞典》第１２３—１２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



及”、“連帶”這一語義時，出現的位置非常固定，並没有“眔”的位置靈活。 以上是就語

法形式而言的。

再從語義上看，“以＋受祭對象”跟“眔＋受祭對象”表達的語義並不完全相同，有

細微的差别，這個差别可能是由“以”跟“眔”兩個詞本身所含有的原始義素（詞素）决

定的。 “以”的本義是挾持、攜帶，引申有延及、連帶之意，其核心義素是［＋連帶］。 因

此，“以＋受祭對象”表示的是，（在擬舉行的主體祭祀活動中）是否連帶涉及這個對

象。 而“眔”的核心義素是［＋一同］、［＋並列］，“眔＋受祭對象”往往表示連同這個受

祭對象一起如何如何。 舉個例子：

（２２）其又（侑）蔑，眔伊尹。

弜眔。 合集３０４５１［無名］

（２３）己亥卜，殻貞：P（侑）伐于黄尹，亦P（侑）于蔑。 合集９７０［典賓］

（２２）辭跟前引（９）—（１３）諸辭格式大體相同。 “眔伊尹”前可以點斷也可以不點

斷，這是占問是否連同伊尹與“蔑”一起舉行侑祭，“弜眔”否定的不僅僅是“眔伊尹”，

而是“其又（侑）蔑眔伊尹”這個整體。 （２３）辭同樣對“蔑”和“伊尹”（與“黄尹”爲同一

人）這兩位先人舉行侑祭，爲了强調兩者的對等身份，中間使用了副詞“亦”，可以跟

（２２）辭合觀，這也進一步證明我們對（２２）辭的理解是正確的。 參照此例，重新體會前

引（９）—（１２）諸辭，可以深化對“眔某某”語義的理解。 而“以某某”引出的小句，地位

跟前面的小句不是並列的，似有主次關係。 前引《周易》“得妾以其子”、《左傳·襄公

二十年》“賦《常棣》之七章以卒”的“以”如果仔細體會，其前後内容似也有主次之分。

“得妾以其子”，得到“妾”無疑是先位的，《常棣》七章也無疑是主要的，至於“其子”、

“卒章”則是連帶的次要部分。

甲骨文“以”的這種含義跟現代漢語“及”、“以及”的用法十分相似。 吕叔湘先生

在串講“及”、“以及”的用法時指出，“及”可以“連接並列的名詞性成分”，有時“連接的

詞語裏，意思重點在‘及’前”。 又説“以及”“所連接的成分有主次輕重的分别，前面是

主要的”。 〔１〕下面把吕先生所舉之例轉引如下：

（２４）人員、圖書、儀器及其他

（２５）中國共産黨及各民主黨派

（２６）聯合各國無産階級及廣大人民

（２７）鋼鐵、煤炭、石油、電力及其他工業的生産計劃完成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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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吕叔湘： 《現代漢語八百詞》第２５０、５４１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０年。



（２８）拖拉機、收割機，以及各種小農具

（２９）本店經銷電視機、收音機、録音機，以及各種零件

聯合所舉之例，仔細體會現代漢語的“及”、“以及”，確實如吕先生所言，“及”、“以

及”後面引出的成分確實不如前面的成分重要。 看來，“以及”、“及”這兩個連詞的上

述含義確實可以到甲骨文“以”字用法上尋找源頭。 首先，甲骨文“以”可以訓作“及”，

或者説跟“延及”之“及”含義相同，這是後世“以”、“及”可以連用成詞的根源。 其次，

“以”的“提持”、“攜帶”本義决定了“以”字引申的方向，而且决定了“以”前後所接成分

的主次關係。 最後，“及”字本義“追及”、“趕上”的本義也會在“及”字的虚化上産生决

定性的影響。 如果上述聯繫成立，對“以”、“以及”的語法化問題或許可以提供有益的

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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